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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區議會文件第29／24-25號 

 

「聯廈聯管」試驗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介紹民政事務總署（民政總署）於2025年推行的

「聯廈聯管」試驗計劃（試驗計劃），並就在荃灣區推行試驗計劃以

及委聘非政府組織協助推行試驗計劃的事宜，諮詢議員的意見。 

 

背景  

 

2. 政府在大廈管理方面的政策是擔當推動者的角色，通過多管齊

下的措施，包括提供法律框架和適當的支援，協助業主成立合適的組

織（例如業主立案法團（法團）），以履行管理大廈的責任。就「三

無大廈」方面，在「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顧問服務計

劃」）下，民政總署委聘具有大廈管理或相關方面經驗的社區組織／

非政府組織接觸「三無大廈」業主，鼓勵及協助他們成立法團。民政

總署亦設立「居民聯絡大使計劃」，招募居住在樓齡三十年或以上的

「三無大廈」業主或住戶作為居民聯絡大使，促進居民商討和處理日

常大廈管理事宜，並協助政府部門聯絡居民及宣傳有效的大廈管理訊

息。如大廈已成立法團，民政總署會透過「法團諮詢服務計劃」，委

聘物業管理（物管）公司為法團提供免費的大廈管理諮詢服務。 

 

3. 部份「三無大廈」及舊式單幢大廈因單位數量不多，財政資源

不足，難以獨自聘用物管公司協助執行日常的大廈管理工作。行政長

官於《2024年施政報告》宣佈，民政總署會於2025年在選定小區推

行為期一年的「聯廈聯管」試驗計劃，協助區內的「三無大廈」和舊

式單幢樓宇，共同聘用同一間物管公司聯合管理樓宇，攤分管理費

用，以較相宜的費用獲得基本大廈管理服務，從而改善居住環境。 

 

試驗計劃  

 

4. 民政總署計劃於2025年上半年，在油尖旺、深水埗、九龍城及

荃灣推行為期一年的試驗計劃，委聘具備豐富地區網絡，及大廈管理

或相關經驗的非政府組織，鼓勵及協助區內的「三無大廈」和舊式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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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樓宇的業主達成共識，共同聘用同一間物管公司聯合管理大廈，協

助執行日常大廈管理工作。在試驗計劃下，獲委聘的非政府組織會按

個別大廈的情況提供所需的協助及支援。如大廈已成立法團，並擁有

正常運作的管理委員會（管委會），會較容易達成共識參與計劃及解

決落實細節的問題。至於「三無大廈」或法團管委會未能正常運作的

大廈，若業主同意參與試驗計劃，獲委聘的非政府組織會提供適當支

援，以期協助有關大廈推行「聯廈聯管」。 

 

 

5. 在試驗計劃下，地區民政事務處（民政處）會委聘具有豐富地

區網絡及大廈管理或相關經驗的非政府組織，接觸小區內大廈的業

主，鼓勵及協助他們參加試驗計劃。獲委聘的組織須提供以下服務： 

 

(i) 向目標大廈的法團／業主／住戶宣傳及介紹試驗計劃，

以鼓勵目標大廈的法團／業主參與試驗計劃。當中包括

舉行服務使用者諮詢會議，並邀請當區區議員參與； 

 

(ii) 協助有興趣參與試驗計劃的法團，按《建築物管理條

例》（第344章）（《條例》）的規定，召開會議討論及

議決參與試驗計劃；如有關法團的管委會已停止運作，

先協助其恢復運作，再召開會議討論及議決參與試驗計

劃；  

 

(iii) 轉介有興趣參與試驗計劃的「三無大廈」的業主參與

「顧問服務計劃」，以成立法團，再召開法團會議討論

及議決參與試驗計劃。如成立法團需時或其他原因而尚

未成立法團，但有關「三無大廈」的業主同意參與試驗

計劃，則協助他們處理採購「聯廈聯管」服務的事宜；  

 

(iv) 當有超過一幢目標大廈同意參與試驗計劃，協助有關大

廈按《條例》及大廈公契的規定採購「聯廈聯管」的服

務；  

 

(v) 監察已推行「聯廈聯管」大廈的狀況，並每月提交報

告，匯報有關大廈的管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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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區試驗計劃  

 

目標小區 
 

6 .  按大廈的樓齡、分布和樓宇狀況，荃灣民政處計劃在楊屋

道、大涌道、青山公路  -  荃灣段、西樓角路及關門口街一帶推行

試驗計劃。  
 

委聘非政府組織  

 

7 .  民政處將邀請具備豐富地區網絡，擁有大廈管理或相關經驗

的非政府組織，就試驗計劃遞交報價及建議書。民政處會按報價

及建議書作出甄選，獲選的非政府組織會獲委聘在荃灣區推行試

驗計劃。民政處初步打算邀請完全或主要為服務地區居民而設

立、具備一定地區網絡及對擬服務的社區有深入了解，以及擁有

大廈管理或相關經驗的非政府組織，遞交報價及建議書。有關非

政府組織須根據香港法例成立並具有簽訂合約的法定資格。  

 

徵詢意見  

 

8 .  請議員就上文有關「聯廈聯管」試驗計劃的推展事宜（包括

目標小區），提供意見。  

 

 

荃灣民政事務處  

2025年3月  


